
主承销商关于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未按期兑付后续进展情况

的公告（2023 年 11 月） 

一、 违约债务的情况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高科”

或“发行人”）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5 宏

图 MTN001，债券代码：101559055.IB）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发行金额 7 亿元，期限 3 年，固

定债券票面利率 6.0%，到期日为 2018 年 11 月 25 日。由于

发行人流动资金不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15 宏图 MTN001 于

到期日日终，发行人未能按期兑付本金及利息。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为该期债券的主承销商。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高科”

或“发行人”）2016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6 宏

图高科 MTN001，债券代码：101659043.IB）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发行金额 7 亿元，期限 3 年，

固定债券票面利率 5.00%，到期日为 2019 年 7 月 22 日。由

于发行人流动资金不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16 宏图高科

MTN001 于到期日日终，发行人未能按期兑付本金及利息。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为该期债券的

主承销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为该期债券的联席主承销商。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高科）

2018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8 宏图高科 

SCP002；债券代码：011800353.IB）于 2018 年 3 月 7 日在银

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发行金额 6 亿元，期限 270 日，固定债

券票面利率 7.5%，到期日为 2018 年 12 月 7 日。由于发行人

流动资金不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18 宏图高科 SCP002 于到

期日日终，发行人未能按期兑付本金及利息。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为该期债券的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为该期

债券的联席主承销商。 

二、违约后续进展情况 

因“15宏图MTN001”、“18宏图高科SCP002” 未能按期兑付

本息，2018年12月12日，披露《关于召开江苏宏图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持有人会议的公告》、

《关于召开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持有人会议的公告》、《关于召开江苏宏图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持有人会议的

公告》，2018年12月26日，组织召开“15宏图MTN001”、“16宏

图高科MTN001”和“18宏图高科SCP002”持有人会议。2019年

1月2日，披露“15宏图MTN001”、“16宏图高科MTN001”和“18

宏图高科SCP002”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和法律意见书。2019

年1月4日，披露发行人关于“15宏图MTN001”、“16宏图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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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N001”和“18宏图高科SCP002”持有人会议决议答复的公

告。2019年1月11日，将发行人对持有人会议现场诉求的回

复以邮件形式发给各持有人。2019年1月22日，牵头债券持

有人去发行人企业进行实地尽调。积极与三胞集团金融债

委会沟通，申请2019年1月7日的会议纪要，待正式下发后

转发各持有人。2019年2月21日，以邮件和快递方式给发行

人发送《关于提示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好15宏

图MTN001、18宏图高科SCP002未按期足额偿付本息的披露

工作的函》、《关于提示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严格

履行“16宏图高科MTN001”募集说明书条款的函》、《关于

提示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好信息披露的函》的

提示函，要求发行人严格按照要求披露相关事项。2019年2

月26日，给债委会邮件发送《宏图高科主承销商代债券持

有人询问申请加入债委会的函》，咨询债券持有人是否可以

加入债委会及流程、债委会是否可以向债券持有人提供债

委会会议纪要及流程事项，目前在等待债委会的反馈意

见。我行就16宏图高科MTN001涉及交叉违约，须披露违约

公告的事宜通知了发行人，发行人邮件回复要求主承销商

提供相关规定文件。2019年4月18日，我行梳理相关规定文

件，以邮件形式通知发行人，并提醒发行按要求做好以下

两点工作：第一，就“15宏图MTN001”和“18宏图高科

SCP002”未能按期足额偿付本息，提示发行人按照有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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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未按期足额偿付本息

的信息披露表格》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第二，“16宏

图高科MTN001”触发交叉违约和事先约束事项条款，提示

发行人尽快召开“16宏图高科MTN001”持有人会议。2019

年5月31日，召开“16宏图高科MTN001”持有人会议，并于

2019年6月5日披露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2019年6月期间，

与发行人反映持有人诉求，要求发行人提供企业涉诉案件

进展，发行人反馈前期企业涉及轮候冻结、解除轮候冻结

的情况均按照上市公司要求进行了披露。2019年7月期间，

与发行人沟通16宏图高科MTN001未能按期兑付情况，并要

求发行人就存续期三只债券召开持有人会议。2019年8月28

日，召开了“15宏图MTN001”、“16宏图高科MTN001”和“18宏

图高科SCP002”持有人会议，发行人介绍了企业最新进展情

况。2019年9月期间，经了解，三胞重组方案正在拟定商讨

中。2019年10月期间，三胞重组方案仍在商讨中。2019年

11月期间，三胞重组方案仍在商讨中。2019年12月期间，

三胞重组方案仍在商讨中。2020年1月期间，三胞重组方案

仍在商讨中。2020年2月期间，三胞重组方案仍在商讨中。

2020年3月期间，三胞重组方案仍在商讨中。2020年4月期

间，债务化解方案仍在商讨中。2020年5月期间，债务化解

方案仍在商讨中。2020年7月期间，债务化解方案仍在商讨

中。2020年8月期间，债务化解方案仍在商讨中。2020年9



月期间，债务化解方案仍在商讨中。2020年10月期间，债

务化解方案仍在商讨中。2020年11月期间，债务化解方案

仍在商讨中；2020年12月期间，三胞集团已召开金融债权

人会议，重组方案正在征求意见中。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

方案已经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

动。后续宏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

的金融和非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

债权人可以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

法受偿后，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

中的权益。2021年1月期间，三胞集团已召开金融债权人会

议，重组方案正在征求意见中。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方案

已经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动。后

续宏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的金融

和非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债权人

可以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法受偿

后，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中的权

益。2021年2月期间，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已进入各

债权机构内部决策阶段，债委会工作组正督促三胞集团与

各金融债权机构加强沟通。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方案已经

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动。后续宏

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的金融和非

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债权人可以



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法受偿后，

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中的权益。

2021年3月期间，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已进入各债权

机构内部决策阶段，债委会工作组正督促三胞集团与各金

融债权机构加强沟通。3月22日举行债委会主席团会议，审

议延长债务缓冲期至2021年12月31日的议案。宏图高科的

重组专项方案已经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

尽快启动。后续宏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

图高科的金融和非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

的相关债权人可以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

方案依法受偿后，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

组计划中的权益。2021年4月期间，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

工作已进入各债权机构内部决策阶段，债委会工作组正督

促三胞集团与各金融债权机构加强沟通。3月22日召开债委

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将三胞集团存量融资

偿还缓冲期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的议案。宏图高科的重

组专项方案已经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

快启动。后续宏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

高科的金融和非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

相关债权人可以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

案依法受偿后，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

计划中的权益。2021年5月期间，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



作已进入各债权机构内部决策阶段，债委会工作组正督促

三胞集团与各金融债权机构加强沟通。宏图高科的重组专

项方案已经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

动。后续宏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

的金融和非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

债权人可以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

法受偿后，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

中的权益。2021年6月期间，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已

进入各债权机构内部决策阶段，债委会工作组正督促三胞

集团与各金融债权机构加强沟通。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方

案已经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动。

后续宏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的金

融和非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债权

人可以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法受

偿后，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中的

权益。2021年7月期间，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已进入

各债权机构内部决策阶段，债委会工作组正督促三胞集团

与各金融债权机构加强沟通。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方案已

经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动。后续

宏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的金融和

非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债权人可

以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法受偿



后，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中的权

益。2021年8月期间，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已进入各

债权机构内部决策阶段，债委会工作组正督促三胞集团与

各金融债权机构加强沟通。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方案已经

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动。后续宏

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的金融和非

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债权人可以

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法受偿后，

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中的权益。

2021年9月期间，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已进入各债权

机构内部决策阶段，债委会工作组正督促三胞集团与各金

融债权机构加强沟通。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方案已经着手

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动。后续宏图高

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的金融和非金融

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债权人可以参与

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法受偿后，再相

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中的权益。2021

年10月期间，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已进入各债权机

构内部决策阶段，债委会工作组正督促三胞集团与各金融

债权机构加强沟通。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方案已经着手制

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动。后续宏图高科

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的金融和非金融债



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债权人可以参与后

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法受偿后，再相应

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中的权益。2021年

11月期间，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已进入各债权机构

内部决策阶段，债委会工作组正督促三胞集团与各金融债

权机构加强沟通。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方案已经着手制

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动。后续宏图高科

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的金融和非金融债

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债权人可以参与后

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法受偿后，再相应

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中的权益。2021年

12月期间，《三胞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计划（草案）》已获得

三胞集团金融债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正式成为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计划》。目前债委会正在着手安排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计划》执行准备的相关工作，包

括2021年12月31日债务缓冲期到期后的延期工作、各债权

成员单位于2021年12月31日前与三胞集团完成重组协议签

署工作，并依据重组协议签署相关业务落地的配套文件

等。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方案已经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

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动。后续宏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

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的金融和非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

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债权人可以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



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法受偿后，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

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中的权益。2022年1月期间，《三胞

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计划（草案）》已获得三胞集团金融债委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正式成为《三胞集团有限公

司重组计划》。目前债委会正在着手安排《三胞集团有限公

司重组计划》执行准备的相关工作。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

方案已经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

动。后续宏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

的金融和非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

债权人可以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

法受偿后，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

中的权益。2022年2月期间，宏图高科收到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通

知书》：债权人南京溪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宏图高科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向南京中院提出对宏

图高科进行破产重整。2022年3月期间，《三胞集团有限公

司重组计划（草案）》已获得三胞集团金融债委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表决通过，正式成为《三胞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计

划》。目前债委会正在着手安排《三胞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计

划》执行准备的相关工作。宏图高科的重组专项方案已经

着手制定，并将在三胞集团重组落地后尽快启动。后续宏

图高科将开展重组/重整专项工作，就宏图高科的金融和非



金融债权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宏图高科的相关债权人可以

参与后续宏图重组/重整程序，根据相关方案依法受偿后，

再相应调整其相关债权人在三胞集团重组计划中的权益。

2022年4月期间，宏图高科发布公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法院同意公司启动预重整的公告》，南京中院

同意公司先行启动为期6个月预重整工作，公司进入预重整

程序，有利于提前启动公司债权债务及经营工作的清理等

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申报登记与审查、资产调

查、审计评估工作等，与广大债权人、意向重组方等提前

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全面掌握各方主体对重整事项的反

馈意见和认可程度，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可行的

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详

见公告；发布公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

重整债权申报通知的公告》，要求债权人于2022年5月30日

前向公司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依法提供有关证据材

料，详见公告。2022年5月期间，宏图高科发布公告《江苏

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重整进展的公告》，披露了

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和风险提示，详见公告。2022年6月

期间，宏图高科发布公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暨预重整进展的公告》，公告披

露“2022年6月15日，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签署了《重整投

资意向协议》”，详见公告。2022年7月期间，宏图高科发布

公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资产被

继续冻结的公告》，此公告为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后，

在银行间市场补充披露，公告披露“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江

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资产被继续冻结

的公告》”，详见公告；发布公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详见公告；另外，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损公告

的更正公告》和《关于预重整进展的公告》，详见公告。

2022年8月期间，本月发行人无关于预重整进展的公告，最

新公告为2022年7月25日发布的《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预重整进展的公告》，详见公告。2022年9月期

间，关于预重整进展详见公告。2022年10月期间，公司公

告披露“公司预重整期限延长至南京中院就公司重整申请

作出裁定之日止”，详见公告。2022年11月期间，关于预重

整进展详见公告。2022年12月期间，关于预重整进展详见

公告。2023年2月期间，关于预重整进展详见公告。2023年

3月期间，关于预重整进展详见公告，发布《关于预重整进

展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的

公告》、《关于预重整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和《关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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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破产清算债权申报及召开债权人会议暨风险提示的公

告》等公告。2023年4月期间，关于预重整进展详见公告，

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三次风

险提示公告》、《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

公告》、《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

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

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关于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ST宏图触及重大违法退市风险警示

情形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可

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回复函》、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等。2023年5月期间，关于预

重整进展详见公告，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回复函》、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拟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先告知

书的公告》和《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

告》等，公司股票将自5月29日开市起停牌，上海证券交易

所将在此后15个交易日内召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进

行审议，并根据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出相应的

终止上市决定。2023年6月期间，发布《关于预重整进展暨

风险提示的公告》、《关于股票终止上市暨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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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告提示“上交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南京溪

石于2023年5月29日向南京中院申请撤回对宏图高科提出破

产重整的申请，南京中院准许南京溪石撤回对宏图高科的

破产重整申请”；“鉴于在预重整期间，公司已做出详细重

整方案，此次因退市影响使得部分方案条件发生变化，公

司接下来将按新的条件调整重整方案，适时继续推进破产

重整工作”；2023年7月期间, 鉴于在预重整期间，公司已

做出详细重整方案，此次因退市影响使得部分方案条件发

生变化，公司接下来将按新的条件调整重整方案，适时继

续推进破产重整工作，目前尚无上述债券的具体兑付安排

计划。2023年8月期间，鉴于在预重整期间，公司已做出详

细重整方案，此次因退市影响使得部分方案条件发生变

化，公司接下来将按新的条件调整重整方案，适时继续推

进破产重整工作，目前尚无上述债券的具体兑付安排计

划。2023年9月期间，鉴于在预重整期间，公司已做出详细

重整方案，此次因退市影响使得部分方案条件发生变化，

公司接下来将按新的条件调整重整方案，适时继续推进破

产重整工作，目前尚无上述债券的具体兑付安排计划。

2023年10月期间，鉴于在预重整期间，公司已做出详细重

整方案，此次因退市影响使得部分方案条件发生变化，公

司接下来将按新的条件调整重整方案，适时继续推进破产

重整工作，目前尚无上述债券的具体兑付安排计划。2023



年11月期间，鉴于在预重整期间，公司已做出详细重整方

案，此次因退市影响使得部分方案条件发生变化，公司接

下来将按新的条件调整重整方案，适时继续推进破产重整

工作，目前尚无上述债券的具体兑付安排计划。 

 

二、后续工作安排 

1、继续督促发行人与债券持有人保持良好沟通，督导发

行人响应债券持有人诉求。 

2、督导发行人对持有人会议决议进行答复，并落实相关

决议。继续督导发行人召开相关事项持有人会议。 

3、继续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信息披露

规则，及时、完整、准确向债券持有人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

露。 

4、继续督促发行人尽快制定并推进偿付方案，落实偿付

资金。 

5、保持与债券持有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的沟通，及时向债

券持有人告知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做好主承销商关于三只债

券未按期兑付后续进展的信息披露工作。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戴凯伦 

电话：025-83267739 



主承销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善超 

电话： 010-66635929 

联席主承销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闫龙 

联系电话：025-86823803 

联席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兴 

电话：010-56051872 

 

 

 

 

 

 

 

 

 

 

 

 

 



      2023          11 30

11






